
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目的：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计划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与

理论教学相辅相成，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为加强实践教学过程管理，

规范实践教学活动，保证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评价对象

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评价的对象是全院各专业独立开设的实验和

实训课程、课程设计课程、理论课程中的实验、实训环节的任课教师。

评价机构

1、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价实行院统一领导，学院统

一管理机制。

2、各系负责本单位专兼职教师的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的监控和

评价。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负责，成立教学质量督导小组，按学校的统一要求对

本单位的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类课程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质量测评。

评价时间

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评价工作每学期进行若干次。学院教学督导

组根据评价对象的教学进程进行不定期抽查。

评价内容

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评价内容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1、教师的

教学态度、教学纪律、教师道德与修养水平；

2、教学大纲、指导书（任务书）、教案、指导记录等教学文件及其内容的

完整性与规范性；

3、准备工作情况；

4、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情况；

5、作业、报告或总结的批改情况；

6、成绩考核方式。

评价程序和方法



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的教学质量评价以学生评教为主体（70%），以院教

学督导人员评价为辅助（30%）。

评价结果及其使用

教师实验、实训和课程设计教学质量评价成绩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成绩配合

使用，作为教师参加教学评奖、职务评审、岗位聘任、绩效考核，以及课程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等项目申报及验收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

该文件自制定之日起实施，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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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2：

实践教学考核评定表
考核条目 考核内容 得分

实践教学文件（10）
实践教学大纲

实训计划

实训指导书

考核标准

教学秩序（20）
教师对学生考情记录

教师到班指导情况

学生出勤情况

实训进度（10）
抽查情况

实验报告及设计文

件（40）

实训日志

实训报告

实训总结

实训效果（20）
实训成绩合格率

实训优秀率


